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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申    訴    人：王 O瑜 

                出生日期：民國 000年 00月 00 日 

                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 

                住居所：OOO 

                服務學校及職稱：OOO教師 

代    理    人：OOO 

                住居所：OOO 

原 措 施 學 校：OOO 

                地址：OOO 

                代表人：OOO校長 

申訴事由：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 000 年 00 月 00 日 OOO 號令所為之處分，向本會提

起申訴，本會評議決議如下：。 

 

主  文 

申訴駁回。 

 

事  實 

 

一、申訴人申訴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 

（一）9 月 30 日中午左右，OOO 突然給申訴人 OOO 函，將於 109 年 10 月 8 日召開

考核會審議申訴人懲處案，惟該函文內容顯與事實相悖，非事實，且拖延至今

未給詳實、具體的人（全名）、事、時、地、物等證據，恣意懲處，請儘速調

閱所有具體、詳實人（全名）、事、時、地、物等證據並給申訴人所有相關紀

錄、文書、檔案、資料等，例如提出的人（全名）與內容、資料、監視器畫面、

OOO 校長（用手機）強行逼迫錄音的錄音檔等。哪些人提出開會通知單的意

見或內容？以何種方式？請每個相關人員具體、詳實說明並給我所有相關資

料、錄音檔、錄影檔等。 

（二）9 月 28 日 12 時 35 分左右在教務處，OOO 老師說 OOO 校長找申訴人，申訴

人打電話給 OOO 校長，OOO 校長說如有學生受傷必須立刻去健康中心檢查。

申訴人已告知 OOO 校長有些學生說不需要，但是 OOO 校長仍要申訴人跟學

生說受傷立刻去健康中心，申訴人請 OOO 校長寄信給申訴人，但是 OOO 校

長卻未寄信給申訴人。申訴人也告知 OOO 校長 OOO 老師上星期六（9 月 26

日）最後一節課帶學生出去運動（風雨球場有監視器），OOO 校長卻突然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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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請儘速調閱監視器畫面並給申訴人備份，OOO 老師是否未依照課表或

教學計劃上課？OOO 校長又是如何處理？為何未加以說明即突然掛電話？ 

（三）OOO 主任之前拿 00 班 00 號同學的照片（OOO 老師拍學生的照片）跟未附健

康中心通知單的資料給申訴人看，但 OOO 主任跟學生說的內容卻不一樣。9

月 29 日上午 OOO 校長、OOO 主任、OOO 主任 10 時 10 分左右在體育器材室，

OOO 校長不回答申訴人的問題只大聲問學生有沒有受傷，OOO 主任只要申訴

人回答孩子有沒有受傷，其他問題不回答。為何只要申訴人回答孩子有沒有受

傷卻不回答其他問題？為何 OOO 校長、OOO 主任、OOO 主任會同時出現在

體育器材室？OOO 校長、主任一直不讓申訴人跟學生等人釐清事實或問題，

OOO 學生已經在體育器材室外面，但 OOO 校長、主任卻不讓他們進來，耽誤、

甚至阻撓申訴人跟學生面談釐清事實之機會。尤其學生陳述的內容跟 OOO 主

任確實不一樣，OOO 主任給的資料並沒有健康中心通知單，可是學生說健康

中心有給健康中心通知單。倘若一再阻撓申訴人與學生一同釐清事實，試問究

竟是哪些人一再損害師生權益、行為失當？ 

（四）OOO 老師只要學生受傷都會拍照並且傳給主任嗎？只要學生受傷或有問題需

釐清事實時，OOO 校長、OOO 主任、OOO 主任一律都會親自處理，並且耽

誤或阻撓老師跟學生釐清事實或問題嗎？申訴人離開體育器材室後，下課時有

同學被叫進體育器材室，OOO 校長、主任或 OOO 老師叫學生進去體育器材

室，不知道告知學生什麼內容，之後學生反應與以往大不相同。第三節上課時

申訴人詢問學生哪些人找學生、說什麼、做什麼等，不少學生大聲說（笑）不

知道、忘記了等，完全沒有情緒失控造成學生心生恐懼等，哪些人製作獎懲事

由？為何內容又非事實？哪些人找學生？他們說什麼、做什麼？為何學生會有

這些反應？上課後 OOO 校長、主任等人一直在體育器材室旁（監視器畫面 OO

主任不給申訴人），學生說下課後再去健康中心都沒問題，為何 OOO 校長、

主任執意一再干擾或妨害師生？OOO 校長、OOO 主任說巡堂，為何不止一個

人巡堂？為何強制巡堂？當時申訴人問 OOO 校長、OOO 主任、OOO 主任等

人，但是所有人都不回答，學生也不知道，申訴人跟學生都不知道為何 OOO

校長無故強制錄音（用手機）而且不止一個人一直在附近，請立刻給申訴人當

天的錄音檔（OOO 校長好像用他的手機錄音）以及監視器畫面等所有相關證

據。OOO 主任說要找家長來，後來有一個人來，申訴人問全班同學那位家長

是誰，但是沒有人回答他是誰，申訴人問他是誰他也不回答。他一直跟 OOO

校長、主任坐在體育器材室外面，請他們離開但是他們都不離開，後來才知道

那位是班上 OOO 同學的父親（OOO），之前 OOO 同學父親到學校找過 OOO

不止一次，當時是 00 班的同學跟申訴人說他是 OOO 同學的父親，為何當天

都沒人說？請儘速給申訴人所有相關紀錄、文書、資料與錄音檔、錄影檔等證

據。已經告知 OOO 校長我們都不同意錄音或錄影等，請 OOO 校長刪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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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停止，但是 OOO 校長不聽仍執意錄音也不回答問題，不跟申訴人確認是

否錄影，OOO 校長仍然強制錄音。00 班 00 號同學當場已經提到隱私等問題，

籲請 OOO 校長等人立即停止違法錄音或錄影等行為，但是 OOO 校長仍不聽

禁止，持續強制錄音。之前已經告知他們學生說下課去健康中心，當天 OOO

校長、OOO 主任、OOO 主任等在場的人也知道 OOO 同學下課再去健康中心

沒問題等，難道他們要強迫或強制學生立即去健康中心嗎？即使學生說要下課

再去健康中心他們也要強迫或強制學生立即去健康中心嗎？他們要限制學生

人身自由及身體自主權嗎？他們對全校每個學生都要如此要求或強迫、強制

嗎？原因為何？標準為何？究竟為何如此對待？籲請所有相關人員完整敘

明：究竟是哪些人要強行逼迫學生只要上課受傷都要立刻去健康中心？法源依

據何在？全班不知道為何 OOO 校長、主任等人一直在旁邊、OOO 校長一直用

手機錄音，請學生去看但沒人去看，OOO 校長、主任等人上開行為恐已導致

學生心生恐懼。試問究竟是哪些人延宕該節課程？哪些人行為失當？哪些人有

損師生權益、學生學習權益等？原措施學校並未考量學生本身意願，即率爾認

定申訴人未妥善處理學生傷病，事實認定顯有違誤。非申訴人不願面對完整說

明，就此所為之申誡依據顯於法無據。 

（五）哪些人以非事實的內容一再恣意提考核會並有損學校名譽、恣意擬懲處案？請

儘速給申訴人所有相關人員全名，包括之前懲處申訴人的所有相關資料（每個

相關人員全名）。學校一再拒絕提供，且申訴人申請迴避該迴避的人不迴避導

致侵權損害越來越嚴重。對於上課中隨意報警之指摘，事實上係 OOO 校長無

故強行以收機錄音，經申訴人拒絕，OOO 校長亦不顧申訴人之反對仍執意為

之，申訴人認有權利受侵害之虞，方報警為之。此乃正當權利之行使，原措施

學校以此作為申誡事由，亦於法無據。 

（六）本案有以下諸多疑點，亟需釐清。請所有相關人員儘速說明，否則有礙本案事

實之呈現，並妨害申訴人之答辯權等權益：1.體育課下課後 OOO 同學去健康

中心，健康中心的人是否未立即給健康中心通知單讓學生帶回教室？原因為

何？護理師說什麼、做什麼？2.為何 OOO 主任給申訴人看的資料沒有健康中

心通知單？3. OOO 老師對 OOO 同學拍照，原因為何？導師說什麼、做什麼？

導師哪些情況會對同學拍照？導師哪些情況會對同學拍照並傳給別人（例如：

OOO 主任、家長等）？只要學生受傷 OOO 老師都會對同學拍照並傳給別人（例

如：OOO 主任、家長等）嗎？4.導師是否將照片用 LINE 傳給 OOO 主任？學

校有 LINE 群組、而且不只一個，好像有 OOO 等群組，動機、目的、用途為

何？導師是否把照片印下來給 OOO 主任？5. OOO 主任何時到 OOO 教室找

OOO 同學？為何到教室找學生？每個學生受傷 OOO 主任都會到教室找學生

嗎？每個上課受傷未立刻去健康中心的學生 OOO 主任都會到教室找學生嗎？

OOO 主任去教室做什麼？OOO 主任跟學生說什麼？為何是 OOO 主任去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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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學生？學校流程並非教務主任優先。OOO 主任或學務處的相關人員有去教

室找學生嗎？若沒有，原因為何？6.其他人是否有看到 OOO 主任的文件？主

任為什麼找 OOO 同學？學生下午才拿到健康中心通知單嗎？為何 OOO 主任

給申訴人看的資料沒有健康中心通知單，學生卻說健康中心有給通知單？7.

學生何時拿到健康中心通知單？如何拿健康中心通知單？8.每個受傷未立刻

去健康中心的學生導師都要拍照並通知 OOO 主任嗎？OOO 主任都會到教室

找學生嗎？為何不讓學生一起進來開會？為何 OOO 校長、OOO 主任或 OOO

老師跟學生講完話之後學生反應跟以往不同？只要每個受傷未立刻去健康中

心的學生 OOO 校長、OOO 主任、OOO 主任或導師都會找學生嗎？他們跟學

生說什麼？ 

（七）提報考核會研議懲處之客觀標準為何？下列教師之授課內容，恐有未合乎相關

規定之虞，為何未提報考核會或教評會？倘學校未詳實、具體敘明提報考核

會、教評會之客觀標準，恐有違平等原則或法規之虞：1.00 月 00 日 00 班 OOO

同學說 OOO 主任之前沒照課本上課（OOO 同學之前跟 OOO 同學同班），9

～12 月每次體育課上課都在跑步，已告知 OOO 主任，但是學生說 OOO 主任

沒去找他們。00 月 00 日 00 時 00 分左右 00 班 OOO 同學說 OOO 主任未去 00

班找 00 號同學等。原因為何？有調查、訪談、觀課、輔導、提教評會等相關

作為嗎？請問 OOO 校長、OOO 主任與教評會等每個相關人員拖延至今是否皆

無調查、訪談、記錄，並提考核會、教評會？提報考核會、教評會的標準究竟

是什麼？OOO 主任就上述情形又是如何處理？2.之前不少學生反應體育老師

課本有些內容未上等（OOO 老師、OOO 老師等），已告知 OOO 主任，OOO

主任又是如何處理？3.9 月 30 日教師午會，OOO 老師說之前有學生癲癇發作，

OOO、OOO 老師都有到教室，他們並沒有立刻打 119，沒想到學生第二次大

發作，後來才打 119，救護車過來等。OOO 校長說謝謝 OOO 老師寶貴經驗分

享，上課時要專心看學生眼神，眼神透露很多事，體育課常注意學生眼神等。

為何學生第一次發作在場的老師都未立刻打 119，學生第二次大發作後才打

119，OOO 校長等人卻未將在場老師提報考核會、教評會、專審會等？為何

OOO校長還說謝謝 OOO老師寶貴經驗分享？4.OOO於案發時並不在場，OOO

是依據哪些人提供的紀錄、文書、資料等製作文件（函）？所有詳實、具體的

資料內容為何？學校有調查、訪談、觀課、巡堂、錄音或錄影、記錄並提考核

會、教評會、委託專業審查委員會調查嗎？ 

（八）原措施學校 000 年 00月 00 日 OOO 號函未檢附相關資料、檔案、證據等即恣

意指稱申訴人未妥善處理學生傷病、延宕課程、教學、訓輔行為失當云云，恐

已違反禁止恣意原則：1. 按「行政機關為行為處分時亦應依據法律，是為依

法行政，不可恣意妄為，是所謂禁止恣意原則。」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

第 1968 號判決參照。故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行為，應具備適當充分的實質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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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如有欠缺，即為恣意，應被禁止，行政行為禁止恣意原則係屬遵循依法行

政之概念。2.經查，000 年 00 月 00日 OOO 號函主旨欄略以：「臺端因未妥

善處理學生傷病，又不願面對完整說明，情緒失控造成學生心生恐懼，加上上

課中隨意報警，延宕該節課程，教學、訓輔行為失當，有損學生權益，隨意浮

濫報警致有損學校名譽等情事」云云內容非事實，而且函文中並未檢附相關資

料、錄音檔、錄影檔等檔案、證據等，拖延至今也沒有給任何具體、詳實的人

（全名）、事、時、地、物等證據。究竟是本於哪些確切、詳實的資料、檔案、

證據、客觀事實、當事人（全名）陳述及具體事由等，列為本案之評斷標準？

依何種法定程序召集本次會議？依據哪些法規？籲請所有相關人員儘速提供

所有相關資料，包括具體、詳實的人（全名）、事、時、地、物、OOO 校長

手機的錄音檔等證據，俾利申訴人答辯等，以完整保障申訴人之程序參與權等

權益、師生權益等。原措施學校一直未提供，又作成不利於申訴人之處分，考

核程序顯未具備充分實質之理由，依前開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1968

號判決意旨，違反禁止恣意原則，係屬違法。 

（九）原措施學校迄今尚未提供究竟是本於哪些確切的檔案、資料、證據、客觀事實、

當事人（全名）陳述及具體事由等，列為本案之評斷標準，若一再拒絕提供，

嗣後又作成不利於申訴人之處分，則本案考核過程中恐有基於錯誤之事實而為

決定、未能遵守一般公認評價之標準、基於考量不相干情事而為決定、未能遵

守程序之規定及違反平等原則之違誤等諸多重大缺失，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第 7 款規定等，並且違背憲法第 7 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

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 15 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

應予保障、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

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等。第 24 條凡公

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

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原措施學校一再針

對申訴人懲處、考核四條三、提專審會、提教評會等，若其他人須提考核會、

教評會、專審會等請儘速給申訴人相關資料以確認原措施學校依法行政、依法

辦理等。為何不能委託律師？往後會議可能委託律師、請律師陪同，不要影響

或侵害申訴人的權益。每次開會請詳實、逐條具名記錄所有（問答、發言）內

容等逐字稿、錄音、錄影並給申訴人所有相關檔案，以免侵權損害越來越嚴重。 

（十）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委員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審查事項之當事人得向考核會申請迴避︰一、有前項所定

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任務有偏頗之虞。」經查，

OOO 主任曾擔任申訴人懲處會議之會議主席，且其曾在合作社對申訴人大聲

說話、不讓申訴人跟學生釐清事實等，OOO 主任跟學生說法不一致且不讓申

訴人跟學生釐清事實，許多考核委員等牽涉到之前懲處申訴人、考核四條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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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宜，為免將懲處會議等心證帶入本次考核會議，影響本次考核會議之評

斷，其等執行本次考核職務恐有偏頗之虞，請其等依相關法條、規定予以迴避，

申訴人申請迴避是否相關人員皆無迴避反而一再懲處申訴人、提專審會、提教

評會等。之前記過無具體、詳實的人、是、時、地、物等資料，申訴竟然被駁

回，申訴人要申請迴避，請立刻給申訴人之前記過所有相關人員的全名，例如：

每個申訴評議委員全名、每個專審委員全名等。 

（十一）原措施學校迄今仍一再拒絕提供先前調查案發經過、懲處會議等相關資料，

且尚未提供懲處申訴人的調查小組、訪談人員、被訪談人員、考核會議之與會

人員與所有相關人員名單，除侵害申訴人之申請閱覽權等權益外，亦影響申訴

人之申請迴避權至鉅。本次考核會議人員組成，與先前調查、懲處等會議之人

員相關或相同，再次籲請原措施學校即刻提供所有相關資料，逐條、詳實、具

體的所有人（全名）、事、時、地、物、調查小組名單、監視器畫面、錄音檔、

錄影檔、紀錄、文書、資料、檔案、LINE 等，並遵照申訴人 000 年 00 月 00

日陳述意見書相關意旨辦理，以免申訴人、每個相關人員之程序參與權等所有

權益繼續遭受侵害。 

（十二）由於申訴人迄今尚未收到之前懲處申訴人應提供之所有具體、詳實人（全

名）、事、時、地、物等資料與表達意見、發表言論、出席或列席等相關人員

名單（全名）、專審會人員、申訴評議委員等，已嚴重侵害申訴人申請迴避等

權利。為免違法情節繼續衍生，再次籲請立刻提供懲處申訴人的所有具體、詳

實人（全名）、事、時、地、物等資料與表達意見、發表言論、出席、列席與

每個相關人員名單（全名），如原措施學校一再執意不提供，申訴人申請全部

考核委員皆應予迴避，若應迴避者一再故意不迴避且懲處，請立刻通報相關單

位處置每個無法勝任工作或該處置的人。請申評會提供所有相關人員全名與每

個申訴評議委員全名，如不提供，申訴人申請全部委員皆應予迴避。請儘早通

知申訴人並給申訴人完備資料（提供意見、決議等內容逐條具名、詳實記錄）

以免無法完整抗辯，至少兩個月前通知申訴人與律師。 

（十三）由於申訴人迄今尚未收到考核會、專審會、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前懲處、入校

訪談、入校調查、駁回等應提供之資料與出席或列席等相關人員名單，已嚴重

侵害申訴人權利。為免違法情節繼續衍生，再次籲請提供懲處申訴人的所有資

料與每個相關人員名單，如執意不提供，申訴人申請全部申訴評議委員皆應予

迴避。請申評會提供全部委員全名，如不提供，申訴人申請全部委員皆應予迴

避。 

（十四）請給申訴人所有當天出席考核會的相關資料，例如：哪些人出席、列席、簽

名，並且逐條具名、詳實記錄所有對話內容、錄音、錄影檔。為何不能請律師

擔任代理人？往後會議若需請律師擔任代理人或陪同出席是否當天請律師一

同出席即可？ 



 7 

（十五）相關單位迄今仍一再拒絕提供先前調查案發經過、懲處會議等相關資料，且

尚未提供申訴人所有相關人員名單，除侵害申訴人之申請閱覽權等權益外，亦

影響申訴人之申請迴避權至鉅。本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議人員組成，恐與先

前調查、駁回等會議之人員相關或相同，再次籲請相關單位即刻提供所有證

據，逐條、詳實記載所有人（全名）、事、時、地、物、名單、監視器畫面、

錄音檔、錄影檔、紀錄、文書、資料、LINE、檔案等，並遵照申訴人所有申

訴書、陳述意見書等所有資料的相關意旨辦理，以免申訴人、每個相關人員、

師生、家長之程序參與權等所有權益繼續遭受侵害。 

（十六）行政程序法第 170 條行政機關對人民之陳情，應訂定作業規定，指派人員迅

速、確實處理。記過後 OOO 主任提供的資料再之前並未迅速、確實處理，原

因為何？請立刻調查、蒐證，給申訴人所有證據並處置每個該處置的人。 

（十七）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撤銷 000 年 00 月 00 日 OOO 號令所為申誡乙次之不

利行政處分。 

 

二、原措施學校主張如下： 

（一）緣申訴人授課班級導師於 109 年 9 月 25 日向教務主任陳述申訴人未妥善處理

學生傷病，爰為查明教務主任於 109 年 9 月 25 日學生受傷事件當日通知申訴

人至校長室商談，以了解狀況與提醒教師應有作為。但申訴人以下午滿堂為

由，要求午休後立即與 OOO 校長談，因此教務主任先向申訴人說明早上學生

受傷事件，並向申訴人提問學生是上課中「受傷」，為何申訴人告知導師「學

生身體不適」，交與學生貼在聯絡簿的字條也寫的是身體不適。申訴人回應上

述非事實，教務主任立即向導師及學生求證，與申訴人回應相悖。申訴人後續

致電 OOO 校長，對於 OOO 校長詢問其處理學生受傷情形，均不予回應。受

傷學生家長對於申訴人處理情形表示不滿，並擔憂申訴人會對學生做出危險舉

動。因此當 109 年 9 月 29 上午 9：25 第一大節下課，申訴人至 000 教室咆哮

找學生於下節下課問話，導師與學生受到驚嚇，導師立即通知 OOO 主任。OOO

校長立即與 OOO 主任、OOO 主任前往申訴人指定地點-體育器材室等候，並

執行巡堂之義務。申訴人之對應仍迴避問題，並於課堂期間報警，延誤課程進

行，損害學生受教權。綜言之，申訴人未妥善處理學生傷病，事後又不願面對

完整說明，情緒失控造成學生心生恐懼，加上上課中隨意報警，延宕該節課程，

教學、訓輔行為失當，有損學生學習權益，隨意浮濫報警致有損學校名譽。耑

此，原措施學校於 109 年 10 月 8 日召開考核委員會，於會中討論後，經委員

投票決議予以申訴人申誡一次之處分。 

（二）原措施學校依法組成教師考核委員會：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以下簡稱考核辦法）第 9 條第 1 項略以，考核會由委員九人至十七人組

成，除掌理教務、學生事務、輔導、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一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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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委員外，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同條第 2 項、第 3 項，委員每滿三人

應有一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人數之計算，應排除教師會

代表。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原措施學校 109 學年度教師

考核委員會置委員 11 人（其中應有 3 名以上未兼行政，男女委員應各達 4 人

以上），除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師會代表及人事室主任為當然

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其中 6 位委員未兼任行政職務，男性

委員計有 OOO 委員等 4 人，女性委員計有 OOO 委員等 7 人，組成合於上開

考核辦法規定。 

（三）原措施學校教師考核委員會依法決議各該提案：查考核辦法第 10 條：「考核

會會議時，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為

決議。但審議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另予成績考核及記大功、大過之平時考核時，

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為決議。」原

措施學校於 109 年 10 月 8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考核委員會，是日出

席委員計有 OOO 委員等 10 人，已達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另本案經委員

充分討論後，經出席委員投票結果核予申訴人申誡一次 10 票，已超過出席委

員之半數，合於上開考核辦法規定。 

（四）申訴人稱原措施學校考核委員會委員牽涉到之前懲處，考核四條三款等相關事

宜，執行本次懲處審議恐有偏頗之虞。原措施學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20條第 1項規定於 109年 9月 30日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列席

本會議陳述意見時業併予告知申訴人委員名單和迴避權益，並於 109 年 10 月

8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考核委員會時告知如委員有「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應予迴避人員，應自行迴避，亦依申訴人迴避

申請審議全部考核委員是否迴避審議擬予懲處申訴人一案，會議過程皆依規定

辦理相關委員迴避審議事宜。 

（五）申訴人遭導師反映未妥善處理學生傷病，原措施學校為免申訴人遭誣陷，立即

求證導師與學生，申訴人仍稱其非事實，堅持導師與學生說謊，執意要找學生

談話，即便是家長擔憂學生心生恐懼，更甚於 OOO 校長與主任執行巡堂義務

時報警致影響學生學習權益。申訴人認申誡依據事實認定顯有違誤，惟申訴人

處理學生傷病行為確有受傷學生家長對於申訴人處理情形表示不滿，並擔憂申

訴人會對學生做出危險舉動之情事。另其亦確實於上課中報警，延宕該節課

程，確有教學、訓輔行為失當，有損學生學習權益之情事。此皆有本校學生受

傷事件、導師記錄、教師不當行為紀錄等資料可稽。 

（六）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教師之

平時考核，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加記錄，如有合於獎懲標準之事蹟，並應

予以獎勵或懲處。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

前項第六款應予申誡規定如下：…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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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課程綱要或標準教學，致貽誤學生課業。（四）對學生之輔導或管教，未能

盡責。…（七）教學、訓輔行為失當，有損學生學習權益。原措施學校教師考

核委員會依前述查證資料和申訴人書面陳述，經充分討論，認申訴人確有對學

生之輔導或管教，未能盡責（符合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4 目應予申

誡規定）；教學、訓輔行為失當等事實（符合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7 目應予申誡規定），決議核予申訴人申誡乙次之措施。此皆係依考核辦法辦

理，並無申訴人所稱恣意妄為，違反禁止恣意原則情事，於法並無不符。 

（七）綜上所述，本件申訴顯無理由，敬請察核予以駁回之決定。 

 

理  由 

    本案關於原措施學校在調查申訴人未妥善處理學生上課中受傷案及後續之懲處，其

處理程序是否妥當？實為本案兩造所爭。為求公允及釐清雙方所述是否屬實，容兩造均

能有充分之答辯機會。本會於決議前，已請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到會說明。惟申訴人及

代理人到會後，申訴人隨即申請錄音、錄影及主張所有評議委員迴避，否則拒絕說明。

經詢問代理人並確認本案說明主體為申訴人且尊重申訴人之主張後，復由出席委員討論

並考量申訴人錄音、錄影則有違反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1條第1項規定

之「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32

條第1項規定之「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之虞而未予同意。至於

申訴人主張因先前提出之申訴案被駁回而認評議委員有偏頗之虞並申請所有評議委員迴

避，經本會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2條規定一一確認出席委員均無應

自行迴避事項，且申訴人亦未舉出足認任何委員就本案有偏頗之虞之具體事實，亦未予

同意。申訴人及代理人並未就本案進行說明。本案經出席委員討論後決議申訴人「無理

由」。理由詳述如下：  

一、本案涉及之相關法令規定如下： 

（一）教師法第 32 條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一、

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三、依有關法令及

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適性教學活動。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

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六、嚴守職分，本於

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七、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

教育活動。八、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九、擔任導師。

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前項第四款及第九款之辦法，由

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二）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

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三）行政程序法第 43 條規定：「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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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

告知當事人。」 

（四）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規定：「教師之平時考核，應

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加記錄，如有合於獎懲標準之事蹟，並應予以獎勵或懲

處。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其規定如下：

（第一至三款略）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過：（一）處理教育業務，工作

不力，影響計畫進度。（二）有不當行為，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三）違法

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四）對偶發事件之處理有明

顯失職，致損害加重。（五）有曠課、曠職紀錄且工作態度消極。（六）班級

經營不佳，致影響學生受教權益。（七）在外補習、違法兼職，或藉職務之便

從事私人商業行為。（八）代替他人不實簽到退，經查屬實。（九）對公物未

善盡保管義務或有浪費公帑情事，致造成損失。（十）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

規定之事項。（第五款略）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一）執行教育法

規不力，有具體事實。（二）處理業務失當，或督察不週，有具體事實。（三）

不按課程綱要或標準教學，或教學未能盡責，致貽誤學生課業。（四）對學生

之輔導或管教，未能盡責。（五）有不實言論或不當行為致有損學校名譽。（六）

無正當理由不遵守上下課時間且經勸導仍未改善。（七）教學、訓輔行為失當，

有損學生學習權益。（八）違法處罰學生情節輕微或不當管教學生經令其改善

仍未改善。（九）其他依法規或學校章則辦理有關教育工作不力，有具體事實。

（十）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情節輕微。」 

（五）成績考核辦法第 20 條規定：「考核會於審查受考核教師擬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

三款或懲處事項時，應以書面通知該教師陳述意見；通知書應記載陳述意見之

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考核會基於調查

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審查事項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通知書應記

載列席說明之目的、時間、地點及得否委託他人到場。」 

二、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懲處分為申誡、

記過、記大過等方式，而本案申訴人之行為究對於學生受教權益與違反有關教育法

令規定之影響程度為何？其可責性之程度為何？實為高度屬人性及考量個案特殊

狀況之價值判斷，具有不可代替性，係屬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若於考核過程

中並未發生法定程序上之瑕疵、對事實認定之違誤、未遵守一般公認之標準、與事

件無關之考慮牽涉在內及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外，原則上對其「判斷餘地」應予尊

重。 

三、卷查原措施學校組成 109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及處理申訴人未妥善處理學生

受傷事件過程，經教務主任立即向授課班級導師及學生求證，所得回答與申訴人回

應相悖，受傷學生家長對於申訴人處理情形表示不滿。109 年 9 月 29 日申訴人至教

室找相關學生於下課問話，學生受到驚嚇後導師立即通知教務主任。教務主任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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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 校長、OOO 主任、家長前往詢問申訴人，申訴人因爭執而報警後，原措施學

校進行校安通報。隨後教務主任簽報申訴人獎懲案，原措施學校於 109 年 9 月 30

日以書函通知申訴人將於 109 年 10 月 8 日召開教師考核委員會擬予懲處。此有原措

施學校 109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組成簽、原措施學校所提之體育課學生受傷

事件紀錄、導師紀錄、教師不當行為紀錄、校安通報事件（序號 1695417）、獎懲簽

報單具體事實說明、原措施學校 000 年 00 月 00 日 OOO 號函、申訴人向原措施學

校 109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所提之書面意見陳述書、原措施學校 109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紀錄及簽到簿、原措施學校 000 年 00 月 00

日 OOO 證書影本等資料影本在卷可稽，堪為信實。原措施學校對本案之處理程序，

於法並無不合，合先敘明。 

四、本案原措施學校於 109 年 10 月 8 日召開 109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並依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20 條第 1 項通知申訴人到場陳述意見，

申訴人亦提出書面意見陳述。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經討論後投票結果為申誡乙次，

原措施學校據此核予申訴人申誡乙次處分。 

五、是以，本案原措施學校依法核定申訴人記過乙次之處分，自應予以維持。 

六、據上論結，本件申訴案為無理由，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9

條規定，決議如主文。 

 

 

主  席 OOO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月 2 8 日 

如不服本評議決定者，得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起再申訴。 

 


